
林周县教育局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公开内容 公开时限 公开方式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1

履职依据

政策文件

本级政府制发及部门制发的
规范性文件，包含发布机构
、标题、正文、文件编号、
成文日期、发布日期、有效
性等内容；未纳入行政规范
性文件管理的其他主动公开
的文件，包含发布机构、标
题、正文、文件编号、成文
日期、发布日期、有效性等
内容。

信息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第一款：行政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五条: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
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合法、便民的原则；第十三条：
除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外，政府信息应当公开。

县教育局

2 政策解读
文件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
、主要内容和解决的问题等

文件公开后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国办发〔2017〕47号：政府网站发布本
地区、本部门的重要政策文件时，应发布由文件制发部门、牵头或起草部门提供的解读材料
。通过发布各种形式的解读、评论、专访，详细介绍政策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要内容
和解决的问题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
〔2016〕19号：主动做好政策解读。出台重要政策，牵头起草部门应将文件和解读方案一并
报批,相关解读材料应于文件公开后3个工作日内在政府网站和媒体发布。《西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政策文件解读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藏政办发〔2024〕15号：政府
部门是政府政策文件解读的责任主体，要按照“谁起草、谁解读”“谁解读、谁负责”原则，将
政策解读工作同政策制定工作一体谋划部署推进，政策文件、解读方案、解读材料要同步组
织、同步审签、同步落实。

县教育局

3 机构职能 机关简介
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
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公开

政府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第二款：机关职能、机构
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
展指引的通知》国办发〔2017〕47号：发布本地区、本部门、本机构的负责人信息，可包括
姓名、主管或分管工作等，以及重要讲话文稿。

县教育局

4 规划计划
教育领域专项规划、年度工
作计划和总结。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公开

政府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第三款：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

县教育局



5 财政资金 财政预决算

本级政府和部门预决算说明
、表格、“三公”经费预决算
情况、重点部门的绩效文本
、重点项目绩效目标、绩效
评价结果、政府债务信息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公开

政府网站

《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财办发〔2019〕77号：一
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表，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基本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表，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余额
情况表；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收入表，政府性基金支出表，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表，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表，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对下安排转
移支付的应当公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表；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表，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报表中涉及本级支出的，应当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
本支出应当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级科目，专项转移支付应当分地区、分项目公开。对财政
转移支付安排、举借政府债务、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等重要事项进行解释、说明，并公开
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地方本级汇总的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包括预算总
额，以及“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区分“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运
行费”两项）“公务接待费”分项数额，并对增减变化情况（与预算对比）进行说明。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余额、使用安排及还本付息等信息，包括：上年末本地区、本级及所属地区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余额决算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还本付息决算数，以及债券资金使用安排
等。

县教育局

6 行政事业性收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依
据、标准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公开

政府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9年）第711号，第二十
条第八款: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依据、标准

县教育局

7 政府采购
本级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
录和标准，各类采购公告、
中标公告等信息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公开

政府网站
公共资源交易

网
政府采购网
政务新媒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9年）第711号，第二十
条第九款：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
条：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将政府采购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本条前三款规定的
公开事项，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县教育局

8 重大建设项目

重大建设项目面向全社会主
动公开内容涵盖审批办事指
引与监督渠道、全流程各类
项目审批批复、招标公告、
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
公示、合同订立及备案情况
、招标投标违法处罚信息、
土地征收全套公示材料、项
目重大设计变更审批、参建
单位与施工图信息、工程质
量安全监管及处罚、竣工验
收备案资料，

根据项目流程进展实时公
开，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结
果信息自作出决定之日起7
个工作日内公开；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
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3
日内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
期不得少于3日；其他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政府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9年）第711号，第二十
条第十款：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

县教育局

9 民生领域
教育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
实施情况

信息形成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公开

政府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9年）第711号，第二十
条第十一款：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

县教育局

10 招考录用

中小学招生：义务教育阶段
招生政策、范围、计划、结
果、录取情况，一考三评、
自考等涉及教育系统的考试
政策及安排，学生在校学位
数。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1个
工作日内公开

政府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9年）第711号，第二十
条第十四款：公务员招考的职位、名额、报考条件等事项以及录用结果。

县教育局



11 公共服务

教育、文化等便民事项的办
事指南、办理结果、服务标
准及咨询投诉渠道，以及教
育领域公共体育设施开放信
息，组织开展各项群众体育
活动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公开

政府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9年）第711号，第二十
一条 除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外，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还应当根
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主动公开涉及市政建设、公共服务、公益事业、土地征收、房屋征收
、治安管理、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政府信息；乡（镇）人民政府还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
况，主动公开贯彻落实农业农村政策、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运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宅基地使用情况审核、土地征收、房屋征收、筹资筹劳、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政府信息。

县教育局


